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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監察認知障礙症護理質素 

編號  110809L5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安老服務業內從事管理臨床護理服務的員工。其應用涉及在不同種類之技術、專

業或管理的工作環境中展現深層專門技術或理論知識，執行時涉及縝密的思考、批判性分析及判斷

能力。能夠根據長者認知障礙症護理計劃的目標及護理措施，監察護理計劃的執行情況，使長者的

護理需要得到適當的處理，確保其成效，以維持長者的生活質素。 

級別  5 

學分  5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長者認知障礙症護理需要的相關知識 

 瞭解認知障礙症、不同階段患者的症狀，令長者產生的障礙及對生活的影響 

 瞭解認知障礙症護理計劃的目標及護理措施 

 瞭解監察護理質素及收集相關數據的方法 

 瞭解從監察所得的數據以分析及判斷護理質素優劣的方法 

 瞭解常見與認知障礙症護理質素相關的指標，例如：長者的精神情緒狀況、問題行為的出

現次數、對生活的滿意程度等 

 瞭解改善護理質素的專業知識 

 瞭解撰寫監察報告的方法及技巧 

 

2. 監察認知障礙症護理質素 

 以不同的方法監察護理質素，收集護理質素數據，例如： 

o 使用相關的量表，例如：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香港版（Montreal Cognitive 

Assessment，HK-MoCA）、生活滿意度指數量表（LSI）等 

o 使用相關的數據，例如：利用跌倒環境評估（Morse Fall Scale）數據，監察用以

減少問題行為的護理措施的質素等 

o 臨床觀察，例如：觀察長者的社交及溝通能力等 

o 與長者及護老者面談，直接觀察護理措施對長者病患的改善，及評估護理措施對護

老者的支援程度等 

 分析從監察所得的數據，以判斷護理質素 

 識別護理計劃內需要改善的地方，以提升服務質素 

 按照監察結果及相關的改善建議，撰寫報告及妥善存檔 

 

3. 展示專業能力 

 能夠有效評估及監察認知障礙症護理計劃及長者的健康質素 

 能夠分析認知障礙症護理計劃的進度和成效，用客觀、尊重長者的價值觀及選擇權利的態

度，調整其計劃內容，以符合長者的需要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能夠監察認知障礙症護理計劃的情況，檢討所執行的計劃成效；及 

 能夠就檢討的結果，調整認知障礙症護理計劃內容，以維持長者的生活質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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